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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铜路至产业园沿线安装护栏1200余米；渔业养殖产业园铺设青砖步道1500余米；鱼塘挡坎由土坎提升为浆砌石坎，提升加固约2800m³；其他配套设施建设等。
二、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90个日历日。
三、工程质保期：一年。
四、工程质量：合格。
五、技术标准规范
1.本项目的施工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建设部关于公路施工方面现行标准、规范、规程和办法等。
2.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得业主或业主指定的代表人的同意。
3.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必须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规定的标准、规范。
4.建设成果必须通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组织验收。
六、服务质量要求
1.严格按照国家现行标准、规范要求进行建设施工；
2.建设施工要体现实用性、景观性、高质量、高标准的环保理念。
3.在满足基本必要的建设施工时间内，施工进度应满足采购人提出的要求。
4.无条件协助采购人解决各种与建设施工有关的问题。
七、建设地点：铁佛寺镇集中村。
八、款项结算
1、工程款的支付
    合同订立后拨付合同价款40%的启动资金；在工程决算审计报告出案前，本工程按工程进度付款，进度工程款支付按监理人审核的完成工程价款的50%向承包人支付；工程审计报告定稿下发后，按审定完成价款的100%向承人支付差额价款，双方需签定《质量保证承诺书》，质保期一年，在质保期内由承包人对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确定的建设内容进行无偿质保维护。
    2、结算方式：
由采购方负责与成交单位结算。在付款前，必须开具全额发票给采购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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